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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施政報告(94年 5月份) 
資料截止日期：94年 5月 31日 

資料更新日期：94年 6月 8日 

專責人員：李永成    職稱：主任秘書    電話：27256274 

E-mail：ca-yungchen@mail.tcg.gov.tw  

重   要   施    政    成    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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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財務管理與服務： 

（一）馬市長嘉許本府行政罰鍰執行進步機關並於市政會議中頒獎表揚 

為維護社會行政秩序，行政機關對於違反行政義務的人民，得課

以行政秩序罰，藉以督促市民遵守法規。本府近年來在各裁罰機

關積極執行之下，93年度行政罰鍰收繳率已提升為92.3%。為嘉

許相關機關之努力及鼓勵同仁士氣，本局特彙整90至93年度行政

罰鍰執行進步成長之機關，計有衛生局、消防局、勞工局、臺北

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、環保局衛生稽

查大隊、建築管理處、商業管理處等8機關，提請  市長於5月31

日市政會議中公開表揚。 

（二）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修正撥款作業方式 

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自91年度成立，為利本府

各機關學校申請動支該款項，爰就本基金之業務、執行、經費動

支、財產管理及預算執行考核等事項訂定「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

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考核作業要點」，俾利各機關執行依循，

惟鑑於93年度發生部分工程於本局撥款後，至年底受補助機關仍

未發包或多次發包仍流標，本局再依規定要求受補助機關將已撥

款及孳息繳回本基金，徒增行政作業程序，又查受補助之機關其

工程款需求大都於第一季（1月至３月）後，如依現行規定於年

初即撥款，資金存放於受補助機關之保管金專戶(利率0.125%)，

資金運用效益遠不如由本基金辦理定期存款或供市庫調度運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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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修正撥款作業方式由原先年度開始即主動撥款，改為各機關依

其需求再向本局請款之作業方式，以應實際需要。 

二、稅務管理與工商服務： 

舉辦菸酒業者講習會 

為加強宣導菸酒管理法令，本局於94年5月16日下午舉辦本市菸酒

業者講習會，計邀請本市百貨業、量販店及超商等販賣業者30餘

人與會，除宣導菸酒管理相關法令及查緝實務相關違規態樣外，

並請業者就菸酒管理業務提供建言，再由本局詳加解說，有效增

進業者與政府之間雙向溝通。 

三、金融服務與土地開發： 

廣慈博愛院暨福德平宅現址開發案於94年5月18日召開第1次專案小

組會議 

廣慈博愛院暨福德平宅市有土地再開發利用案，經簽奉  市長核

定由本局委託專業廠商進行BOT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招商作業等事宜

，並成立「廣慈與平宅改建BOT案」專案小組，負責此一開發案件

。本BOT案擬規劃興建社會福利設施、公園、停車場及附屬商業設

施等。本招標案於94年4月26日召開評選委員會，遴選出最優廠商

後，已於5月10日與得標廠商簽訂委託服務契約，並於5月18日召

開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，討論顧問公司所提相關問題，本案預計94

年6月9日前可完成財務可行性評估，如為可行，將辦理後續先期

計畫書之研擬。 

四、市有財產管理與規劃利用： 

（一）馬場町及中正河濱公園市府近期將公告招標－由廠商設置營運水

岸設施  提供市民健康休閒好去處 

本局近期將公開招標徵求廠商於馬場町紀念公園及中正河濱公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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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營運各項運動休閒遊憩設施、輕食服務及農特品展區，結合

民間資源，充實相關軟、硬體設施，以推展河域水岸休憩活動，

提供市民舒適之運動休憩環境。 

本案參與投標的廠商需提出服務建議書，審查合格後以月權利金

（底標 12 萬元）最高標為決標對象，提供使用期間為三年。廠

商除需定期推辦活動及配合本府辦理各項活動外，可以規劃設置

攀岩、彈跳、遊園車、馬車、三輪車等運動休閒遊憩設施及簡易

輕食服務區與農特品展區，總面積不能超過 5,000 平方公尺。由

於河濱公園位於河川行水區，為避免影響防汛安全，廠商規劃以

符合水利法等相關規定，且簡易、可短時間撤離的設施、設備為

主。 

（二）增列人民申請案件-人民申請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 6折優惠計收 

為減輕社會弱勢族群負擔，本局業於 93 年 5 月 4 日修訂「臺北

市市有房地被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計收原則」，對於身心障礙者

、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老人其本人，在 84 年 1 月 1 日以前無權

占用市有土地、建物，且設有戶籍並自住者，市有土地面積在

1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，其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，予以 6 折優惠

，100 平方公尺以上部分全額計收。本局並於 94 年 5 月 4 日公告

增列自然人、法人或團體「申請使用補償金 6 折計收」案件，處

理期限 21天。 

五、行政管理 

本局主管重要法規英文版已上載網站 

臺北市市庫自治條例（Taipei Municipal Self-Government Ordinance 

for Municipal Treasury）、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（Taipei 

Municipal Self-Government Ordinance for Encouraging Private 

Investment）及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（Taipei Municipal 

Self-Government Ordinance for Municipal Property Management）等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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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主管三種重要法規英文版，已於94年5月4日掛載於本局英文網站

平台，便利外國民眾查詢。 

 

 

 


